
 ?于印度的银行系统主要服务国企和

大型财团， 民间借贷需求一直存在巨大缺

口， 民众很难从银行获得服务， 现金贷市

场应运而生。

一家现金贷公司创始人表示， “印度

大部分现金贷公司都是最近几年才成立，

火爆的原因可能是印度手机用户数量稳定

增长， 智能手机使用比例很高， 而印度现

金贷多是基于手机平台。 另外印度年轻一

代的消费观念也在逐渐从储蓄型转变成消

费性。”

现金贷不同于 P2P 平台，后者募集公

众资金，极容易产生跑路的后果，而前者是

“借钱出去” 的模式， 在商业上最突出的问

题，就是“以贷养贷”和“共债”危机。

由于用户资质不高，这类现金贷平台通

常有着非常高的坏账， 但行业弥补坏账最

常见的做法， 并非着力筛选客户， 而是通

过提高利率， 覆盖财务损失。 而利率越高，

还不上钱的用户就会越多， 就会形成一种

恶性循环， 最终可能导致企业甚至是行业

的崩盘。

在解决“共债”危机方面，印度现金贷监

管部门要求将现金贷公司的数据强制提供

给正式金融机构。 然后由这些正式的金融机

构提供资金， 现金贷公司则变成了获客、风

控的助贷机构。 这不仅收集了底层人的征信

数据，逐渐完善了国家的征信系统，还避免

过度授信，减少了“以贷养贷”的现象，降低

了债务风险。

（综合自 《经济观察报》、 《国际金融

报》 等）

【印度】

减少“以贷养贷”

  从 2006 年到 2012 年， 英国发薪日贷款的

规模从最初的 3 亿英镑激增到 37 亿英镑， 然

而个别贷款年利率超过 3000％的高息费问题

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2014 年 4 月 1

日，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发布了 《消

费贷款管理细则》， 专门针对高成本短期信贷

价格上限作了规定。

英国明确所有的贷款利息成本上限为

0.8%/ 天。 FCA 认为贷款的成本与贷款的时间

成正比， 借的越多， 时间越长， 则成本越高。

同时明确借款人只能申请两次展期， 且对用户

逾期收取的罚金最高不得超过 15 英镑， 收取

的利息不能超过 0.8%/ 天的初始费用上限。 总

的借款成本上限不能超过借款总额的 100%，

借款成本包含所有的利息和费用。 如果消费者

在 30 天内借了 100 英镑， 在约定的贷款期限

内最多收取 24 英镑。 如果贷款逾期将会最多

支付最高 15 英镑的固定费用。 这意味着一个

消费者借了 100 英镑， 那么总成本永远不会超

过 200 英镑。

FCA 还要求所有的高成本短期信贷借款

人必须进行准入申请， 任何新的市场参与者必

须取得准入资格， 而承诺遵守利率规定则是取

得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英国】

明确贷款利息上限

根据 1983 年日本制定的 《贷金业务

规制法》， “贷金业” 成为这一不吸收存

款， 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的非银金融服

务业的产业名称。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灭后，

日本的个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 数据显示， 当时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比重在 52%左右， 在后面的十几年

中该比例不断攀升。 个人消费的蓬勃带动

了日本贷金业的发展。

不过随着日本贷金业的高速发展， 背

后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当时业界

一致认为日本贷金产业普遍存在多头借

贷、 高利息及不当催收三大问题， 被称为

“消金三恶”。

日本政府为了遏制贷金业的“消金三

恶”， 从 2000 年起对 《贷金业务规制法》 进

行连续修正， 对贷款行业进行适当性管制，

就放贷机构的准入条件、 行业自律机构以及

行为监管作出明确约定。

2006 年， 日本最高法院颁布 《利息限

制法》， 消费贷款公司的年利率不得超过

20%， 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 要全部退还给

借贷者， 到 2010 年 6 月全部实施完毕。 同

时， 为了防止贷金从业者过度授信、 债务人

多头借贷， 在借款人的借款余额方面， 修正

的新法规定借款人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年总收

入的三分之一， 否则新的借款将被禁止。

为了符合利率上限要求， 这些消费金融

公司不得不将目标客户从高风险群体转移至

低风险群体， 息差收窄的同时潜在客户数量

逐渐减少。 多家公司因利息返还制度宣告破

产。 随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日本贷金业

遭到重创且至今一蹶不振。

【日本】

遏制“消金三恶”

随着 P2P 频频 “暴雷”， 扫黑除恶严打 “套路贷”、 “校园贷”， 我国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力度越来越大。 2017 年 12 月 1 日出台的 《关于规

范整顿 “现金贷” 业务的通知》， 要求对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开展清理整顿工作， 其中明确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

成本应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 36%的规定。 本期 “域外之音” 梳理了国际上一些国家现金贷的息费监管规定。

  现金贷最?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

Payday Loan， 即发薪日贷款。 美国消费者金

融保护局 （CFPB） 定义 Payday Loan 是一款

针对个人的短期小额贷款， 借款人必须在下一

个发薪日偿还， 贷款时长一般为 2 周至一个

月， 额度在 500 美元左右。 借款人无需提供任

何经济能力的证明， 只要提供能收到薪水的工

作证明。

在 Payday Loan 的业务中， 按照每 100

美元贷款收费， 费用在 10 美元至 30 美元之

间， 对于典型的期限为 14 天的发薪贷而言，

这意味着 400%的年化费率。 如果借款人不能

及时在发薪日还款， 可以延期到下一个发薪日

还， 但利滚利会让借款人承担巨额利息， 贷款

机构便从中攫取暴利。

此外， 由于 Payday Loan 还款是采取支

票扣款的方式， 如果贷款人账户金额不足以偿

还支票， 银行还会对借款人征收空头支票费

用， 附加费用和利息也会由于无法偿还贷款不

断增加， 最终导致借款人无力偿还而面临破

产。

在美国联邦层面， 对发薪日贷款的监管并

不存在一个专门的监管规则， 有关利率管制和

信息披露的相关监管规则多散见于 《联邦诚信

借贷法》 《公平债务催收法》 《发薪日贷款检

查准则》 等一系列法规文件中。 2007 年， 美

国国会出台 《人才纳尔逊修正案》， 要求对包

括现金贷实行限制和禁止。

美国出台的 《反欺诈腐败组织法案》 中明

确， 如果利率超过各州规定的法定最高利率的

两倍， 不管是金融机构借贷还是民间借贷， 都

构成放高利贷罪； 而判定一笔借贷利率是否超

过法定最高利率， 需要将放贷人收取的各项费

用如管理费、 手续费等计入利息。

2000 年， 联邦政府制定了 Z 条例， 对此

前 《联邦诚信借贷法》 进行了补充， 要求贷款

人向借款人披露信贷所需要的完整信息。 CF-

PB 在 2016 年特别明确， 贷款机构必须将所有

与信贷有关的费用信息进行强制性披露。 否则

消费者即可以依法投诉并追究借贷平台的责

任。 同时， 在广告宣传、 磋商阶段时也必须对

手续费、 年化利率等必要信息加以披露。

【美国】

强制性披露贷款信息

不
要
随
便

域外之音B8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wjh@126.com

2019 年 7 月 9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

国外现金贷息费监管经验


